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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立法的“技术—社会+经济”范式
——基于引领法律与科技新型关系的视角

龙卫球

摘 要 人工智能立法应以立法范式转型引领科技立法进入新时代。这一转型是对近

代以来科技立法形成的“技术—经济”范式的重大超越。既有科技立法范式，简单强调经济主
义的单一维度，虽然两三百年以来成功地刺激了科技应用和经济增长，但是现在明显具有很

大的不适应性。一方面，这种过度经济主义模式本身导致了对科技社会性的忽视，引发越来

越严重的科技与社会风险；另一方面，正在兴起的人工智能科技具有前所未有的强社会面相，

它的巨大颠覆潜力和认知能力等特性，使得其应用面临着复杂而迫切的社会规范要求，特别

是引发了对人的价值性的关切，因此应该向“技术—社会+经济”新范式转变，以经济性、社会
性的双重架构以及相应的四项原则等，来推进对人工智能的合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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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科技自近代以来存在紧密的联系，人类基于对于科技作用的重视，自近代起设立了专门以

科技作为规范事项的科技法。但是，我们可能注意到一个有关科技法的事实，那就是在其得以兴起和发

展的过去两三百年间，科技法一直秉持的是一种“技术—经济”的立法范式，就是说关注的主要只是技术
的经济规范意义。这种立法模式与人类关于科技的长期以来占主流地位的思维是一致的，即技术经济主

义。这种思维对于科技的认知倾向是，“仅仅以经济学和经济史的术语来对待这一问题”¬。即，技术主要

作为具有巨大经济意义的工业革命的推动要素而受重视。随着人类对技术经济意义追求不断升级，甚至

引发了对于技术的膜拜，促成一种技术统治乃至技术垄断的技术意识形态后果 [3]（P43-62）。

一、问题的提出：人工智能时代科技立法范式转型的背景

人工智能因机器学习等新方法和新技术的突破，成为当前最引人关注的新科技主题之一。人工智能

科技最新和未来一个时期发展的意义，首先是其被认识到正在取得主导科技的地位，在技术和经济维度

上形成了巨大的迭代力量，具有极端颠覆性的经济应用前景, 由此不断引发投资风暴 [4]。其次，则是它

引起了作为新兴科技事物正在产生前所未有的社会关注。人们开始意识到，它的发展影响不应该仅仅是

技术经济的，更应该是社会的。对人工智能的这种社会关注，有积极方面的期待。计算社会学、人工智能

化社会理论正在揭示新社会发展和建构的可能性：例如，通过新计算方法和人工智能，可以发展更好测

量世界的全新思维工具；通过引入不断升级的智能化，可以使得世界互联、万物互联、人机互动关系更加

¬ 目前我国也有学者强调从技术化（人—技术—人）角度思考人工智能立法 [1]（P1）[2]（P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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娴熟。这些使得进行大规模社会协作成为可能，社会共享、社会合作的前景诱人 [5]（P199）。总之，在人
工智能和新计算方法之下，社会智能化发展方兴未艾，一个“超级全球化”时代似乎就在眼前 [6]（P2）。
但目前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社会关切，更多还是消极方面的忧虑。首先是人类的适应性问题。美国

科技社会思想家兰登·温纳早前指出，当代新技术领域的发展，其导致的现代社会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

快速变化，超出了个人和社会形态的适应能力，“与社会技术系统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合在一起，这些变化

使得人们越来越难已开展当代社会生活中某些最为基本的活动：规划、设计，以及功能上的协调合作”[1]

（P2）。其次则是科技自身风险及科技简单经济化引发的社会风险问题。风险理论家贝克便关注到，在
当前发达科技条件下，一方面，令人担忧的生态风险和高科技风险不断具备新的特点，导致不可计算的

威胁的后果；另一方面，在所谓现代性之中，还出现了财富的社会化生产与风险的社会化系统相伴的情

况。“相应地，稀缺社会的分配问题和分配冲突，也同科技引发的风险在生产、界定及分配过程中产生

的问题和冲突叠合在一起”“换言之，在风险社会中，未知的、意图之外的后果成了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

量”[7]（P3，8）。就人工智能来说，其对社会的影响尤为重大和特殊。人工智能技术新发展，由于对计算
方法极为推崇，导致了一种“计算主义”新思潮，似乎世界不过是计算或信息流构成的 [8]（P2，20）。这种
信息简化主义世界观，引发了有识之士对“技术致死”的忧惧：如果我们的道德、伦理和公共事务等问题

被所谓的技术重构，变得这样简单可控，那么世界究竟会变成什么样 [9]（P92）？此外，人工智能基于它
在认知能力上的发展而具有与人的相通性，还带来了棘手的重新塑造“人与人造物关系”的全新课题¬。

人工智能鉴于其科技事项属性，从立法归属而言，自然应该纳入科技立法的特别范畴 [11]。由上可

知，人工智能作为正逢其时的技术新领域，其发展可能带来经济迭代福利的同时，也正在产生社会正反

方面的巨大效应，因此从立法上来说必然导致更加复杂的要求。人工智能最新和未来发展具有的经济和

社会的双重影响，使得既有科技立法的所谓“技术—经济”范式明显具有不适应性。本文提出，人工智能
立法范式具有由传统科技立法的“技术—经济”范式转向“技术—社会+经济”范式，实是势所必然。本文
拟就这种转型的历史规律进行观察和分析，并试图在此基础上探究新范式的基础、内涵及其开展。

二、科技立法“技术—经济”传统范式的流变及其规范原理

科技立法专门化的最初基础是人类对于科技在经济上重要性的发现。科技具有经济的重要性不等

于就会产生科技立法，只有当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形成了关于其重要性的认识，科技立法才会水

到渠成，科技事项才会成为相对独立的规范对象。

技术的重要性对于人类来说不言而喻。近代开始，人文理性主义的意识崛起，科学意识也随之觉醒，

人类技术开始与科学思维与方法紧密相关，从而由单纯的技术发展为科技。这一时期，科学、科技先是

作为人文理性主义的演绎产物得到发展，但很快就喧宾夺主，成为人文理性的替代形态而得到高举。这

种倾向在笛卡尔那里就有了端倪，这位 17 世纪的欧洲哲学家和科学家，倡导科学主义，提出了一种普遍
怀疑的哲学主张，因此被誉为“近代科学的始祖”。渐渐地，科学主义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理性主义几

乎等于科学主义。与此同时，英国的亚当·斯密等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初始的自由市场理论，很

快推动了市场经济实践。于是，在科学主义和市场主义的结合下，英国不仅最早出现了科技的发明自觉，

而且因为市场需要，科技发明的经济重要性也很快被认识到，于是导致了科技发明的勃发，而为了鼓励

这种科技发明的自觉以及确保其市场经济效应的发挥，英国生发了相应的科技立法自觉，最早的科技法

¬ 2015 年，欧洲议会向欧洲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机器人民事规则的建议”（Report with Recommendations to the Commission on Civil Law
Rules on Robotics(2015/2103(INL))，大概是较早处理这一问题的立法建议 [10]。关于人工智能发展引发人与人造物关系的法律思考，参见

乌戈·帕加罗的《谁为机器人的行为负责》。

 笛卡尔的哲学立场和科学主义思想，参见笛卡尔的《哲学原理》。斯宾诺莎对于笛卡尔基于科学主义的哲学思想有重要研究，可参见斯宾诺

莎的《笛卡尔哲学原理：依几何方法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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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其形态就是鼓励科技发明及其经济利用的专利法——通过授予发明人以专利权和相关的财产、
人身利益，以便极大地刺激和鼓励科技发明和经济应用¬。一批直接与现实经济需要密切相关的新发明

应运而生，包括纺织机、蒸汽机等，它们在专利法的保障下发挥巨大的经济潜力，支持英国最早开展工业

革命，成为最早的工业强国。人类的科技立法也由此滚滚向前。

科技立法这种基于科学主义和经济主义结合的产物，顺理成章地导致了此后“技术—经济”的立法
范式的形成和不断升级。一开始，二者之间是一种完全市场式的结合。立法者通过采取授予专利权等科

技产权、确立有限责任公司等适合科技产业化规模风险经营的组织形态等市场化激励方式，对于科技发

明和应用加以刺激。专利制度和公司制度先从英国兴起，后逐渐发展到美国、德国等国家，形成了科技

立法国际发展的第一轮高潮。在“技术—经济”范式鼓励下，工业企业为了追求更加先进的科技产业利
益，开始成立专门的工业实验室进行有组织的科技研究，导致了大量工业发明出现。到 19 世纪中叶，除
了传统的煤炭、纺织业，电气、化工等新的科技领域得到突破，进而促成了新科技产业的出现和繁荣。19
世纪 80 年代以后，由于科技垄断带来的竞争优势，在石油、采煤、榨油、烟草、制糖等部门出现了卡特尔、
康采恩或托拉斯组织，这些不断崛起的大型企业联合，具有经济集中的优势，这种情况受到主流地位的

自由市场理论抨击，导致了旨在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反垄断法的出台。但是，反垄断法却产生了更加促

进有组织的工业研究的效果，因为大型企业只有不断做出新领域的科技发明，才能够避免陷入专一技术

经营形成的垄断。这种竞争利益虽然表面上看具有一定的社会性，被誉为社会经济利益，但是本质上仍

然是市场经济利益，因为旨在保护市场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技立法的“技术—经济”模式不断在得
到深化。

科技立法的“技术—经济”范式在 20 世纪中叶，被以一种强化国家干预科技进步和转化的方式，推
进到一个新阶段。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各国基于二战的需要，集中科技资源备战，强化有组织的攻关研
究，旨在保障和促进对于战时工业经济特别是军工有优先支持作用的科技的发展和竞争。为此，各国政

府纷纷引入科技与产业结合的干预政策，此即科技政策。例如，美国成立了国防研究委员会，组织科技

资源以增强国防能力，后来建立科学研究和发展局。二战后，各国有的以战后恢复和重建为需要，有的

以提升国家竞争力和促进产业升级为目标，继续干预科技发展，以促进科技在期待的领域进步、转化和

创新。20 世纪 50 年代，通过科技政策机制，大力投资基础研究和高等教育，重建和发展打造知识资源
和人力资源的基础，并且着力电子、石化、原子能等新技术领域的科技创新和转化，形成了新一轮科技

产业化。原先以市场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技术—经济”模式，调整为以国家科技政策为基础的干预式“技
术—经济”模式® [12]（P99-100）。这种情况持续到 60 年代经济复苏之后，才开始向科技的市场自由化
做调整，科技政策也开始关注市场需求；到 80 年代，更加强调科技资源供应和市场需求的结合，导致在
微电子、生物技术和新材料等新领域又形成新一轮“技术—经济”高峰。20 世纪初，面对新一轮科技大发
展的机遇期，各国为了快速提升和确保国家竞争力，更是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政策，甚至上升到推行科技

创新战略的高度¯。

¬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专利制度的国家。开始是以英王特权方式出现，早在 1236 年，英王就有授予波尔多市民色布制作技术 15 年垄断权之
举，1331 年再授予弗莱明商人织布染布特权，1369 年授予商人钟表经营权，1561 年授予制造白色石碱垄断权。1617 年，英国正式制定了第
一部专门的专利法，把一种发明垄断权即专利权授予最早的发明者，有效期 14 年，但作为对价，发明者必须公开技术。

 西方经济史及相关“技术—经济”范式的知识，可以参考厉以宁的《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
® 例如，美国在 1945 年二战结束之际，以“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为理由建立战后的国家研究基金会，旨在发展和促进国家的科学研究和科学
教育政策。

¯ 欧盟 1995 年发布了《创新绿皮书》，提出改进创新环境的建议，1996 年通过第一个《欧洲创新行动计划》，2000 年欧洲委员会提出“欧洲创
新趋势图”，2005 年欧盟委员会提出《研究与创新战略》，2011 年底公布《2020 战略创新计划》。美国在奥巴马时期的 2009 年和 2011 年发
布了两份《美国创新战略》；特朗普执政后对内转为重视自下而上的科技创新, 2018 年发布财年预算蓝图, 对原有科技投入结构作出重要调
整, 废除《清洁能源计划》《全球气候变化计划》等, 转而支持油气和煤炭行业发展，对外则强推美国优先。中国在 2006 年公布《国家中长
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 》，提出要在 15 年内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012 年 11 月，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自主创



· 68 ·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1 期

这里需要提到，中国在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近代以来处于科技发展的被动局面，并与工业革命失

之交臂，因此长期以来都处于科技落后状态，科技立法自然也是缺席的。1949 年新中国建政后，动用国
家体制力量，集中科技资源，就一些急需重大战略科研进行了攻关，但科技发展和工业发展总体较为薄

弱。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中国启动经济体制改革，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论断，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并毫不迟疑引入“技术—经济”模式，采取国家干预和市场发展相结合，强化科技政策作用，确立了
“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科技服务于经济的方针，并以此启动

科技体制改革，全面助力经济体制改革 [12]（P107）。此后，还先后制定了《科学技术进步法》和《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法》。之后，科技政策不断升级，经历了 1995 年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强国家创新体系
建设和 2006 年“自主创新战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两次提升¬。

科技立法基于“技术—经济”范式，其规范原理归纳起来有四个方面：其一，坚持科技立法的专门化，
形成了科技立法体系，逐渐形成科技市场法、科技风险法（主要是应对科技应用导致的工业风险、事故

安全和特殊科技安全）、科技政策法三大具体领域。其二，主要以鼓励、刺激科技的经济实用价值为目

标。最典型的是不断发展和完善专利法、技术合同以及其他技术市场制度。其三，基于不同时期的政治

经济环境，灵活运用市场原则和国家干预原则。总体上早期以市场自由为主，到了后来逐渐重视国家干

预，不断出台自上而下的促进科技进步、转化和创新的政策机制，20 世纪中叶达到顶峰，之后又逐渐回
调，目前处于平衡状态。其四，科技立法在“技术—经济”范式下，对于科技社会问题并非完全弃之不顾，
但在规范上是附带的，而且很多是为了减缓贯彻科技经济主义的社会后果。最早大概从 19 世纪开始，
通过劳工运动，与当时科技应用相关的工业风险和劳动安全开始得到关注。英国政府于 1802 年推出第
一部《工厂法》，提出了工厂生产安全的早期规范要求，到了 1860 年代相关立法保护范围扩大到“有雇
佣劳动的任何地方”，旨在适当改善被雇佣者的境遇。其他国家也陆续发展这种工厂法和劳工保护法规。

这是早期科技立法的微弱社会性的一些体现。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各种科技社会问题的不断爆发，加
上越来越多的社会运动的压力，科技立法才加速纳入科技社会问题的进程。具体体现为：工厂法、劳工保

护法、工业事故法等进一步社会化 [13]（P1）。除了上述部分，国际社会也开始关注环境和生态保护，以
及特殊科技安全如核安全等，但是总体上仍然处于边缘位置。

三、科技立法“技术—经济”范式下的社会问题及其自主化技术后果

科技立法强调科技经济意义实际上是强调一种效率导向 [14]（P98-102），这一点本身无可非议。人
类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需要加强的确实就是自己的经济生存能力问题，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说，让人类

具备吃饱穿暖的能力，这大概应该成为一条底线。很多经典学者对于国家意义的讨论，很大一个基点就

是经济生存问题，所以就有了财产权设计的原初正当性。例如，洛克就认为，个人权利应该是从父权和财

产权共同起源的，政府作为一种可以使得财产的自然状态变成受保护的权利状态的方式受到人们欢迎，

所以才有了政府的必要，才有了政治社会和公民国家 [15]（P63-68）。康德也认为，对财产利益的保护是

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2016 年 8 月，国务
院发布了《“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明确了“十三五”时期科技创新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2017 年，中共十九大
报告将创新放在新发展理念之首。

¬ 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 1995 年《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和 1999 年《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2006
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中国也开始关注科技的工业安全、环境保护和特殊科技安全等科技社会问题，加强政策引导，并且陆续制定相关法
律，包括《矿山安全法》（1992 年制定）、《劳动法》（1994 年制定，其中一章专门规定劳动安全卫生）、《安全生产法》（2002 年制定，2009
年,2014 年修订）、《环境保护法》（1989 年制定，2014 年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1987 年制定，2018 年修改）、《水污染防治法》（1984
年制定，1996 年、2008 年、2017 年修改）、《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 年制定）、《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1986 年制定）、《特种
设备安全法》（2013 年制定）、《网络安全法》（2016 年制定）、《核安全法》（2017 年制定）和正在起草的《生物安全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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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核心的诱导性因素，它引领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们走向联合并形成政府或市民社会¬ [16]（P186）。科
技是人类自身可以创造的具备提升经济能力的事物，所以在促进经济意义上得到利用、受到重视，应该

说是顺理成章的。但科技具有经济意义本身，并不等于科技仅仅具有经济意义，或者说我们对于科技的

关注唯其经济意义即可。科技活动及其立法的“技术—经济”范式的问题正在于此，简单片面地强调对
于科技经济意义的追求，而忽视科技具有的其他方面的意义，甚至为了科技的经济意义而不顾其他的后

果。这种科技活动及其立法范式，在这二三百年的实践中，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后果。

科技活动及其立法的“技术—经济”范式，使得技术的社会性基本被忽略，引发甚至诱发许多社会问
题包括社会政治问题。它通过与资本的结盟，在工业革命初期导致的社会灾害问题就已经凸显，比如说

工业事故、劳动安全以及严重的社会不公平问题。这些也导致了社会的不安定，损害了社会团结。技术

经济主义，进而也会导致从技术支配经济到技术支配人的问题。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揭示

了这种资本倚重工业技术的经济主义单边结构，不断导致社会分化乃至社会关系异化，从而导致资本家

或企业主与工人的对立关系。工人的主体性，被资本作用下的“技术—经济”架构以及资本家经济利益
单边结构所支配。这是非常可怕的，使得资本主义社会长期陷入对抗之中而不能自拔 [17]（P1）。技术经
济主义，也促成了国家之间的恶性竞争和极差，导致了欧洲国家之间的多次争霸，导致了技术先进国家

对技术落后国家的技术支配和殖民，恶化国际社会关系。建立在技术经济主义基础上的政治秩序，无论

国内还是国际，一直以来都处于恶性的竞争格局之中，虽然在每次剧烈冲突之后都有所调整和节制，但

是总体上并不能有效控制，更谈不上消除问题。到今天为止，世界仍然处于一种基于科技逐利的、通过

科技极差压制掠夺他国的极为互不信任的关系之中。正在进行的中美贸易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技术

经济主义，还使得其不能及时回应科技及其应用引发的不断升级的环境和安全问题。工业革命以来，科

技立法对于环境破坏问题长期处于沉默状态，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在环境社会运动的压力下，才逐渐
将环境保护问题提上议程，但直到今天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其实还很困难，包括开展环境治理的国际合作

十分不易。工业革命以来，科技发展的安全和威胁问题，也一直处于边缘位置，直到 20 世纪中叶，当航
空航天科技、核技术、生化技术等对人类生存构成严重威胁时，相关议题才进入视野。

科技活动及其“技术—经济”立法范式，其产生的最根本上威胁人类自身存在价值的一种后果，是技
术结构的自主性滋长。技术在一种自主性结构逻辑里面为所欲为，进而发展为失去人的控制的主体化僭

越。雅克·埃吕尔将这种技术失去控制的情况，称为“自主化技术”后果，即“技术已经成为自主的；它已经

塑造了一个技术无孔不入的世界，这个世界遵从技术自身的规律，并已抛弃了所有的传统”[18]（P13）。
自主化技术后果，首先对于个人的自主性具有致命的威胁 [19]（P1）。海德格尔就此描述说：“人都将比以
往更紧密被技术力量包围。这些力量，它们要求、束缚、拖曳、逼迫和强制着，将人置于这样或那样的技

术发明形式的控制之下——这些力量……自从超越他的意志以来已经走了很远，他的决策能力已经落
后了。”[18]（P12）自主化技术的后果，对于人类文化自主性形成压制，最终促成技术统治乃至技术垄断。
美国学者尼尔·波斯曼在《技术垄断》一书中提出，人类技术文明以来可以划分为三个时代，即工具时

代、技术统治时代和技术垄断时代。人类直到 17 世纪，都是处于工具时代，技术成为人类自身文化的工
具；进入工业革命之后，技术地位不断上升，逐渐取得统治权，开启技术统治时代，对人类文化产生了极

大的改造效应，虽然表面上促进了平等和自由，但也出现了产业化和科技竞争的狂热；今天则开始进入

技术垄断时代，文化向技术投降，技术几乎要彻底垄断人类文化观 [3]（P21-62）。

¬ 康德的财产权起源及其观念，虽然论证起始于这种经济诱因，但是他最终从个人理性主义加以塑造，并提倡个人自由理念的财产权。康德的财

产权理论，可参见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康德的这一观点，也为后来的布坎南所继受。布坎南的财产权自由观，在其《财

产与自由》中有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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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工智能立法“技术—社会+经济”新范式的基础及其开展

人工智能科技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引燃的新科技之一，是以机器学习算法（如人工神经网络和深

度学习方法）和自动发现技术为基础的，这些技术让智能的机器人与计算机获得认知能力，可以通过设

计实现自我编程，形成从基本原理中找到最佳解决方案的能力。现在应用的领域突飞猛进，从智能助手

向环境智能急速转进 [20]（P9）。前者，包括人机交谈（如苹果公司的 Siri 语音服务）、文字输入预测、归
纳文本信息、诊断疾病、选择推送广告、搜索算法（谷歌）、翻译软件、智能法务等；后者，则包括正在开发

或不断改进的作为单体使用的无人机、无人驾驶汽车、警务机器人、伙伴机器人等，也包括作为提供管理

和服务的智慧交通管理平台、智慧城市管理平台、司法服务自助和分发平台等 [21]（P152）。
（一）人工智能科技的“强社会面相”与立法范式转变基础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提出, 要关注科技革新或工业革命可能导致负外部性，即对于社会的损
害或威胁。他认为，此前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虽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在科技竞争、经济一体化和全

球化的情势下，却付出了损害自然环境、弱势群体等沉重代价，而以人工智能等新科技为表征的第四次

工业革命如果不想重蹈覆辙，那么最好是要管理好这种外部性效应，防范和避免科技应用的意外后果、

变革成本、二级影响以及蓄意滥用的伤害等 [21]（P3，11）。
人工智能发展基于其科技特点以及极具颠覆性的经济应用潜能，如果不提前应对和防范，其可能带

来的社会负外部性，毫无疑问会比既有的任何科技都更加复杂和严重。人工智能科技作为新兴科技，自

身在应用上具有许多其他科技无法比拟的迭代效应，存在巨大的应用场景和产业化空间，此外还具有渗

透其他几乎所有领域的效用，即通过“人工智能+”方式，可以放大其他领域的效用。这是积极方面的。但
是消极面来讲，如果处理不好，也会带来许多可能意想不到的负外部性后果，包括甚至放大其他领域的

社会问题。因此需要预先布局，提前做好化解和应对，以避免贪功冒进、陷入社会危机。已经有不少人工

智能社会学家对之做出了严肃的关注和研究，并且做出了许多中肯的揭示或预测。中国政府 2017 年 7
月 8 日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也关注了人工智能发展的不确定性带来新挑战，提出“人工智
能是影响面广的颠覆性技术，可能带来改变就业结构、冲击法律与社会伦理、侵犯个人隐私、挑战国际关

系准则等问题，将对政府管理、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乃至全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在大力发展人工智能

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挑战，加强前瞻预防与约束引导，最大限度降低风险，确保人

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发展”[22]。

首先，人工智能发展可能带来的负外部性，许多是整体性或共同性的。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即可能

引发系统的社会公平和平等问题，以及可能引发社会安全和风险问题。其一，人工智能基于其应用可能

导致社会不公平、不平等，主要是因为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更具颠覆性的技术，容易使得先用者取得一种

科技极差优势和事实上的科技垄断优势。从而，不仅会使得财富和福祉分配不公平，甚至导致赢者通吃

的吸利效应，使得后用者或者各种原因被排除在人工智能技术之外的人，特别是利益相关者，成为新技

术的弱势群体，进而成为社会弱势群体¬ [23]（P7-8）。一般而言，最大的受益者应该是科技创造者、投资
人、股东，以及控制了作为人工智能运行基础的数据的为数不多的大平台；而具体的劳动者、消费者甚

至一般生产者等则容易沦为不幸者 [20]（P9-12）。其中，劳动力市场公平问题目前最令人关注。面对人
工智能可能带来的产业消失、从业人口减少和为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寻找出路，该如何缩短转型周期，是

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个现实命题。人工智能将导致传统劳动力的大量失业，合理安排、疏导或是通过培训

再次利用这些劳动力，将是对政府的重大考验。但在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人才短缺又成为制约人工智能

¬ 欧盟数据保护委员会 2015 年发布的《应对大数据挑战：呼吁通过设计和可责性实现透明性、用户控制及数据保护》, 禁止算法对穷人的或者
弱势群体的歧视，并且赋予质疑公平算法化的可能性。

 对于消费者来说，可能最突出的社会公平, 体现为人工智能算法带来的信息不对称、不透明、歧视（包容不够）等问题，因此需要建立对称、透
明、包容的算法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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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的短板¬。所以，劳动力体制改革已经是迫在眉睫。2016 年 12 月奥巴马政府出台《人工智能、
自动化和经济》报告，便涉及培养人工智能人才和同时解决劳动力失业难题两个方面 [24]。欧盟委员会

发布了 2018《关于人工智能的通讯》，也关注了自动化、机器人和 AI 的出现正在改变劳动力市场，提出
现阶段做出量化的评估还不具备条件，但欧盟必须为此变革做好准备 [25]。中国 2017 年《新一代人工智
能发展规划》在保障措施部分的第五点提到，大力发展劳动力培训，但目前这方面的举措还有待实化和

明确®。其二，人工智能基于应用特别是滥用，比以往许多科技都可能更容易使得社会陷入不安全或巨

大风险。这是因为，人工智能的研发和应用，无论从系统稳定、功能还是应对复杂社会环境、防范人为滥

用或者破坏等来讲，都具有更加的不确定性 [21]（P10-11）。广义上的社会风险，还包括人们对于人工智
能时代的不适应性。因为人工智能带来的变化速度，可能已经超出了人类基因选择和文化选择的适应能

力 [26]（P22）。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第一部分的总体部署，提到了人工智能发展与风险防
范的并举要求，即“把握人工智能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高度融合的特征。既要加大人工智能研发和应用

力度，最大程度发挥人工智能潜力；又要预判人工智能的挑战，协调产业政策、创新政策与社会政策，实

现激励发展与合理规制的协调，最大限度防范风险”[22]。

其次，人工智能可能的负外部性，更多是具体的，体现在人工智能特定化的具体应用场景。所以，场

景细分研究很重要。例如，在人工智能决策领域，可能导致的负效应就包括问责不合理、引发失业、诱发

网络入侵和网络犯罪、缺乏责任义务、决策过程不透明或难以理解、加剧该领域的不平等、违反算法合

理、对人性化形成根本威胁等；在人工智能替代白领工作领域可能导致的负效应，主要包括失业、问责和

义务不合理、法律财务信息披露风险加剧、工作自动化等；在人工智能服务领域，其负效应则可能有失

业、责任和义务不合理、向全天候服务转变、诱发黑客和网络安全风险等 [20]（P161-166）。具体场景中，
至于无人机、自动驾驶汽车、警务机器人、自动致命武器等则更加复杂，正处于热议之中，目前的研究似

乎离形成清晰化认识还有很大差距。限于篇幅，这里不予赘述。

上面这些社会问题，还不是人工智能科技最复杂的消极问题。人工智能新科技与其他许多科技有一

个很不同的特点，就是它是一种以认知能力为基础的技术，为此是具有与人相通的特点，因此引发极强

的伦理关切。在应用面向上说，这种与人的相通性可能带来不可估量的潜在效用，能够替代人类发挥智

慧作用，可以想象，从经济增进上来说功效可期，厚利在望。但是，它以与人相通性，以及以人机互动或

者对人的替代作为效用设计的特点，也可能导致对人的混淆甚至取代的后果。由此，引发令人困惑的人

与人造物的关系难题，导致人自身存在的危机感，这是前所未有的问题。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科技之中，

能与人工智能科技对人自身形成威胁近似的，还有生物科技、神经科技。以生物科技为例，生物技术经

过过去 20 年的发展，在数字技术和新材料的支持下，基因组、基因工程、诊断学、制药开发等方面都取得
了质的飞跃，出现了能够改变生物系统的技术或生物设计技术，在 DNA 测序、DNA 合成等 DNA 操纵
下，转基因植物技术、干细胞技术、克隆技术、胚胎技术、基因治理技术、基因编程技术等可谓层出不穷，

这些对于生物工程、精密医学、农业、环境、人体健康等显然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但是它们同时带来了

¬ 2017 年全球最大的职场社交平台领英发布《全球人工智能领域人才报告》，根据该报告全球人工智能领域人才超过 190 万人，美国拥有 85
万，高居榜首，而中国只有不到 5 万人。

 奥巴马政府该报告主张：（1）投资和开发人工智能，着重推动科学、技术、工程学、数据领域（STEM）的人才培养；（2）提供高质量的早
期教育，投资确保所有的美国人都能负担得起中学以上的教育，同时扩展就业驱动的培训和终身学习的机会，以及为工作者提供更好的指导

以完成工作过渡；（3）帮助转型过程中的工人并赋予工人权力，确保大家广泛共享由人工智能带来的经济增长收益。决策者应确保工人和求
职者都能够找到他们最适合的岗位，确保他们以工资上涨的形式获得正确的工作回报。这包括加强失业保险、医疗补助、补充营养援助计划

（SNAP）和有需要家庭临时援助（TANF）等关键支持以及实施新的计划，例如工资保险以及为处于危机中的家庭提供紧急援助。工人赋权
还包括加强对有需要的工人和家庭的关键保障措施，建立 21 世纪的退休制度，扩大享有医疗保健服务的人群的数量。增加工资、竞争力和工
人议价能力以及实现税收政策现代化和实施解决差异地域影响的战略，将是支持工人和解决与劳动力市场变化相关重组问题的重要方面。

® 我国已有专家正在关注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法或劳动权问题。可参见涂永前的《人工智能“抢饭碗”，〈劳动法〉的变革该顺势而为》、林嘉的

《回应信息时代的新问题在技术进步中更好保护劳动者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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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本的威胁，因为极有可能改变人之为人的原样，所以也引发了极为深刻的人本主义观念下的伦理

和安全危机 [21]（P187）。神经科技，也有类似之忧 [21]（P199）。这个伦理性问题不好处理，值得加强研
究，要尽快拿出可以确信的兼顾伦理设计的方案来。我们固然不能过于保守地处理人工智能带来的“人

的危机”问题，但是引入必要的监管设计应该不可避免。遗憾的是，目前各国和有关国际组织虽然在倡

导一些人工智能伦理标准，包括所谓机器人安全原则，但还没有形成总括性的行之有效的全球标准。

人工智能科技在“技术—经济”模式下可能形成的负效应，可以归结为人工智能的科技社会风险。科
技如果仅在经济主义的刺激下，作为改善物质需求发展和应用，脱离对社会价值的考量，那就必定会使

技术与社会严重脱节，导致严重的社会风险，广义上包括对人自身的风险。自近代以来，科技风险概念

就以特殊的形态不断升级，这都与所谓科技现代化采取单边经济主义相关。风险社会理论家贝克称之为

“工业社会的自反性”或“自反性现代化”。即，“生产力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指数式增长，使风险和潜在自我

威胁的释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工业社会中，财富生产的‘逻辑’支配风险生产的‘逻辑’”“从现

代化进程自反性角度来看，生产力丧失了其清白无辜的面目。技术—经济‘进步’带来的力量，日益为风
险生产的阴影所笼罩。”[7]（P7）科技社会风险演进到今天，早已不再是从前的潜在的副作用，而是达到
极端泛滥或突变的程度；这种风险也显然不同于 19 世纪 20 世纪上半叶的工厂或职业危机，而是成为
对于自然界和人类自身包括生命重大威胁，且成为跨越国界和族群的全球性危害 [7]（P3，7）。

人工智能科技的强社会面相，也体现在其积极方面的协同需要。人工智能无论从研发还是应用，都

包含了巨大的共享和协同需求，同时也蕴含了巨大的共享和协同价值，还暗含新时代的普惠追求。因此，

人工智能无论是其自身的研发、应用，还是对于其他领域的渗透，都高度依赖于协同性的资源配置安排

或者运行合作。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需要的协同，包括基础方面的协同，例如数据协同、平台协同、管理

协同，也包括具体应用功能和主体的协同，还包括人机协同等等。这些甚至要落到具体行为、管理、权

利、义务、责任的协同上来，导致人工智能相关的权力、职责、权利、义务、责任等不会简单地像既有范式

那样去设计，而是需要基于协同的要求做出必要合理的变化。仅以数据资源为例，人工智能的开发和应

用，离不开大数据集聚和及时更新，数据越丰富越动态就越好，因此有必要通过设计为人工智能开发者

创造合理获取数据的机会，除了尽可能开放可公开资源之外，也需要为人工智能开发者提供在具体场景

中动态获取必要数据的便利。但是这些会与数据管理、数据权属、个人信息保护等既有法律秩序产生冲

突，因此需要进行巧妙的协同设计，实现双赢，以便最终使得协同成为可能并且圆满¬。目前，存在一种

因关注共享而完全否认数据权属化的观点，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对于共享设计架构有简单化嫌疑，难以提

供合理的主体间数据合作的根源和动力 [27]（P1-12）。基于人工智能的信任机制也很重要，应当配合协
同需要完善相应的信任机制。马克·格兰诺维特在《社会与经济：信任、权力和制度》一书中提到，个人

行为虽然存在自利和受规则与价值体系影响之间的微妙关系，但信任和权力也会潜移默化地塑造个人

的心智结构，所以信任也是个人行为非常重要的社会因素 [28]（P91-140）。人工智能的信任机制体现在
许多方面，但往往是具体场景化的，例如在人工智能决策领域，理性的数据驱动，决策过程的透明、可理

解以及决策可问责等，大概都具有增进信任的功效。目前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汽车行业比较注重在关键

点上、如隐私问题，通过宣示自律措施确立信任机制®。

总之，人工智能科技以一种强社会面相，展示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规范需求性，这既是科技经济主义

¬ 关于数据财产权及其协同机制的研究，可参考龙卫球的《数据新型财产权构建及体系研究》和《再论企业数据财产权化机制》。

 在某种意义上，人工智能的系统安全包括依赖的网络安全，也属于可以增进信任的范畴。

® 以美国为例，美国行业组织便就自动驾驶汽车的隐私保护问题倡导了自律保护要求，以增进消费者信任。2014 年 11 月，汽车制造商联盟和
全球汽车制造商协会发布《消费者隐私保护原则——汽车技术和服务隐私保护原则》的报告，明确提出隐私问题对于消费者和汽车厂商都
非常重要，要求参与该原则制定的 19 家汽车厂商都承诺遵守报告关于自动驾驶汽车隐私保护的要求。2017 年 2 月，未来隐私论坛和美国汽
车经销商协会发布《汽车中的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 In Your Car），向消费者介绍车辆收集的数据类型、有关收集使用指南以及用户
可能拥有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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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到今天，导致科技应用势必陷入极大风险的警示结果，也是人工智能科技自身发展到现阶段，需要

更加特殊的社会协作和信任机制加以支持的要求使然。可见，人工智能科技立法作为科技立法发展到当

下的特殊新领域，其转型势在必行。由上述论证逻辑可知，应当超越既有科技立法的“技术—经济”范式，
而以兼顾社会的新面相，跨入“经济—社会+经济”的新阶段。
（二）人工智能立法“技术—社会+经济”新范式的开展
人工智能立法的新范式，以技术社会性的兼顾，从架构上总体上需要坚持两重性。一方面，仍然致

力促进人工智能科技的经济意义。人类在很长一个时期之内，需要通过科技提升自己的经济能力，这本

身并没有错。只要在我们的世界还存在物质短缺或财富增长的需求，那么科技的经济效应就值得我们

追求。我们今天还没有到可以摒弃科技经济效用的时候，只是不宜取经济主义而单兵冒进，而是应予制

度创新，兼顾必要的社会性以有所节制。何况，目前阶段，人工智能科技只是形成了巨大的潜力，还有重

要的技术突破和扩展时期，从经济意义特别是国家处于机遇期需要提升竞争力上说，还存在一个极具关

键的需要鼓励和引导期间。当然，不同国家或不同阶段存在差异性，导致经济需求的迫切程度、正当化

程度会有所不同。例如，发达国家经历二三百年工业化的经济主义追求之后，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新的

阶段，而发展中国家却仍然有不少还挣扎在贫困线上 [7]（P5）。这恐怕也是国际社会要就科技事项进行
平衡规范，难以取得合作共识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必须引入和提升人工智能科技社会规范。这是极

为急迫而重要的。对应社会积极和消极的规范需求，体现为两大方面。一是积极的人工智能科技社会规

范，重点是其合理研发和应用需要的社会协作、信任的规范体系建设。二是消极的人工智能科技社会规

范，重点是如何防范和应对前述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这一部分其实就是人工智能科技及社会

风险立法范畴。通过加强并且系统化防范和治理的方式，达成风险可控。按照贝克的说法，就是要将过

去稀缺社会的财富分配逻辑，向发达现代性的风险分配逻辑转变，或者说从财富生产支配风险生产的逻

辑，转变为风险控制支配财富生产的逻辑 [7]（P3-48）。
人工智能立法新范式的两重性布局，应以全新的价值观和更加合理的原则体系作为基础。鉴于人工

智能的巨大科技风险，特别是基于其具有与人相通的认知能力，对于人本身构成了混淆或者替代威胁。

一种正在成为主流的声音认为，关于人工智能立法的价值基础，需要提升一个高度，即应从最基本的人

本主义来思考，以人的基本安全为底线，提出人与人工智能这种特殊人造物（也可以是打引号的“人造

人”）的最低关系准则。学者和机构将之称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应用的基本伦理框架，作为人工智能规

范和政策的最高指导。当然，也有还在观望之中的¬ [29]（P25）。坚持人的价值观的重点是，坚持人的价
值的原初本体性，坚持人工智能的价值与人的价值一致性，在二者发生冲突时以人的价值为优先。《联

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一系列相关文本宣示的，是人的价值的重要国际规范来源，但人的价值性应该不

限于此。这也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价值观。施瓦布研究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实践时，呼吁要“确保对第

四次工业革命由人类主导、以人文本。技术的开发必须尊重人类价值观本身，而不是只考虑经济价值。

此外，以人为本意味着赋能于人，而不是支配人类的命运”[21]（P11，32-55）。
虽然在人工智能立法的价值体系中，人的价值观居于最高位阶，但还存在对于其他功能性或类型化

价值追求。比如，从人工智能作为科技自身角度的促进科技创新与竞争力的价值，从经济角度的提升生

产力和经济效率的价值，从社会意义角度的维护社会基本公平与安全的价值等等。这些价值之间存在平

衡关系，发生冲突时，社会价值应该具有优先适用性。但是，这些功能性价值，最终要服从于居于上位的

人的价值，后者具有终极性、本位性和优先性。另外，仅从人工智能的社会价值角度，笔者认为，广义上

至少包括伦理、安全、公平、包容四个方面，它们之间存在交叉重叠。其中，伦理既包括关于人的尊严，也

¬ 2016 年英国下议院科学与技术委员会《机器人与人工智能》认为，虽然现在为这个新兴领域制定全行业法规还为时过早，但现在开始仔细审
查人工智能系统的道德、法律和社会影响至关重要（报告第 25 页）。建议在艾伦图灵研究所设立一个常设人工智能委员会，以检查人工智能
近期和潜在的社会、伦理和法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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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一般社会伦理。目前，除了关注人的混淆和替代之外，重点关注的还有使用人工智能导致过度监控

问题、全景智能问题等。安全，既包括个人及人类的安全，也包括社会安全。公平，指社会不同人之间出

现的机会或利益极差的情况；包容，则指平等、开放对待别人，歧视是其重要反例¬ [30]。此外，我国《新一

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强调的社会价值，还包括人工智能对于社会建设的功能在内。

人工智能立法的上述价值观，应当通过一系列原则在人工智能的内在架构中予以进一步贯彻。这些

原则成为全部规则设计和体系解释的原理基础。基于上述价值的逻辑展开，最少可以包括：其一，坚持

维护人的尊严的原则。这是由坚持人的价值性推论出来的，毫无疑问是最主要的原则。其二，坚持技术

创新、经济效率和社会保护一体化原则。人工智能立法应该做到三个功能价值的协调。目前的重点是矫

正既往科技立法的惯习，重点对前两项功能有所限制，以彰显必要的社会保护。其三，坚持科技风险和

监管一体化原则，或者叫科技风险和安全防范一体化原则。越是风险系数高的科技开发和应用，越应当

增加风险的监管强度。如果应用于权力和责任更加重要的职位或情形，就应该引入更严格的监管甚至控

制。鉴于人工智能存在较高风险性，今后还会发展为极高，因此有必要建立与其风险级别相应的确保其

安全可靠的监管体系，包括引入与风险相适应的监管系统和方法。比如说，划分不同主体或产品风险等

级，进行相应资质管理；引入风险监测体系，进行相应的监测、预警或应急管理；建立内外结合互动的安

全管理体系；引入利益相关者决策和反映程序等等。其四，坚持行为治理和技术治理协同的原则。人工

智能作为一种复杂技术，其治理与对于一般的行为治理不同，存在技术专业化的特殊性，从科学的角度

来说，除了通常法律的行为治理模式，应当针对技术架构的特点引入技术治理®。例如，为了达到更好地

贯彻价值的效果，应当在人工智能设计环节就为技术赋予价值观，把必要的人本要求、社会需要预先嵌

入进去，使其成为“价值—技术”“社会—技术”系统 [21]（P11，42-48）。现在我们见到的“隐私设计保护”
就有这种妙用。在重大决策、执法（警务机器人）或者致命效应（自动化致命武器）的人工智能系统设

计中，安全技术同步设计、价值和社会功能预先嵌入设计、运行与风险评估会同设计，都是十分必要的。

最后，从立法范畴看，人工智能立法作为科技立法的特别领域法，应当注意一般与具体的结合，还要

注意自身与其他法律的交叉。前者，体现为人工智能立法存在一般规范与具体规范的合理分置问题。人

工智能一般法，通常包括人工智能一般市场规范、一般风险规范以及一般政策规范的内容；而人工智能

特别法，目前存在不同划分方法，现在的一种趋势是，按照人工智能具体场景或者应用功能类型做出进

一步细分，比如人工智能传媒、内容分发、电商平台、社交平台、搜索算法、公共服务（广义包括政务、司

法等）、交通（无人机、自动驾驶）、智能辅助、医疗诊断、法律助手等。后者，则指应当注意人工智能立法

与宪法、行政法、民商法、刑法、诉讼法、经济法、环境法、知识产权法、国际法等既有法律的交叉关系，它

主要是以与普通法有重要区别的科技特别法而定位。所以，一方面人工智能领域存在传统法律部门的交

叉适用，另一方面却在很多地方需要具体化、特殊化、进一步场景化。以经济法领域为例，最近几年围绕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使用，开始产生大数据、人工智能与竞争政策的新问题，出现了数据驱动型、人工智

能驱动型的反竞争行为甚至是垄断行为¯ [31]（P1）。

¬ 欧盟委员会的人工智能高级专家组 2018 年 12 月发布的《可信人工智能伦理指南》提出, 实现可信人工智能的七大关键为：个人主体与监
督；稳定与安全；隐私与数据治理；透明；多样、非歧视和公正；社会与环境发展；责任。这主要是从可信伦理角度出发的构建，值得研究。

 参见我国国务院 2017 年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第一部分“战略态势”第四段，描述了这种社会建设要求：“人工智能带来社会建设的新
机遇。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人口老龄化、资源环境约束等挑战依然严峻，人工智能在教育、医疗、养老、环境保护、城市运

行、司法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将极大提高公共服务精准化水平，全面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人工智能技术可准确感知、预测、预警基础设施和社

会安全运行的重大态势，及时把握群体认知及心理变化，主动决策反应，将显著提高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对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

® 人工智能的技术治理这一点，与互联网治理具有的技术复杂性非常相似。

¯ 2019 年 6 月，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召开的“数据经济最佳实践国际会议”上，来自全球的学者和实务专家在很大一个环节讨论了人工智能和大
数据引发的新型反竞争和垄断问题，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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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人工智能立法转型引领科技与法律新型关系

近代以来科技立法以经济主义之名，在“技术—经济”轨道上走了很久，两三百年以来收获了巨大
的技术经济红利。我们为之也付出了不菲的代价，特别是在近前以来越来越感受科技对人类安全的威

胁、对于社会公平和安定的不断冲击。进而，自主化技术和技术垄断成为时代标签，而我们在其中正在

失去作为人的自主性，被裹挟、被无奈。那么，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还应该这样吗？当然不应该。人工智

能科技以其潜在的威力正在塑形一个新的时代；而人类法律智慧在这个时刻应该感受自身元神的召唤！

我们在期待见证人工智能新经济的时刻，也应担心，这种人工智能科技，会使得人类被混淆和取代吗？我

们的“人性”会被挤出这个世界的主要位置吗？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和布局，才算理顺了人与人造物的基

本关系？我们能够接受或容忍与人工智能进行何种相通呢？

本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人工智能立法应当跳出路径依赖，告别“技术经济人”简单假设，全新

打量技术社会场域的新思考，兼顾经济与社会，即要从“技术—经济”向“技术—社会+经济”转型。既拥
抱人工智能的经济福利，又发展和保全人类自身和社会。总之，这种新范式体现着当代科技立法的新趋

势，演绎着科技新人文主义，引领法律与科技的关系新型化，由单一经济主义向社会和经济并重转变，成

就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法律变革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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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Society+Economy” Paradigm of AI Legi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ading the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Technology

Long Weiqiu (Beihang University)

Abstract AI legislation should be transformed into a legislative paradigm, leading science and tech-
nology legislation into New Era. This transformation is a great transcendence of the“technology-economy”
paradigm formed in the legisl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ince modern times. The exist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gislative paradigm simply emphasizes the single dimension of economism. Although it has suc-
cessfully stimulated the appl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past two or three
hundred years, it is obviously not adaptable now. On the one hand, this mode of over economism itself leads
to the neglect of the social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ich is caus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risks of so-
ciety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the other hand, the emerging technolog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th
its huge subversive potential and cognitive ability, makes its application face complex and urgent requirements
of social norms, especially the insistence on human value. Therefore, we should shift to the new paradigm of
“technology-society+economy”and promote the rational specification of AI with the dual structure of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the corresponding four principles.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egisl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gislation;“technology-economy”
paradigm;“technology-society+economy”paradigm; autonomous technology; human value;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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